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关于公布
第二批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
试点示范项目的通知

闽建办科[2017]18号 


各设区市建设局（建委），平潭综合实验区交通与建设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　　为加快推进我省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技术应用，根据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关于组织申报第二批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试点示范项目的通知 》（闽建办科〔2017〕7号），在各地市推荐申报基础上，经省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联盟评审，确定第二批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试点示范项目106个，现予以公布。有关要求如下：

　　一、示范项目纳入省厅科技示范工程计划，各设区市建设局（建委）要及时跟踪了解示范项目进展情况，加强指导。

　　二、鼓励省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联盟通过项目经验交流会、观摩会和技能竞赛等方式扩大示范效应，并组织专家组对试点项目进行有针对性指导，及时总结不同类型不同阶段项目试点经验。

　　三、各项目申报单位要认真对照《福建省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技术应用指南》等指导性文件，努力提升BIM技术应用能力。示范项目完成后，应及时向省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联盟报送验收报告，联盟可通过会议或现场演示等方式提出验收意见。

　　四、项目实施过程中有何问题和建议，请与省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联盟联系，联系人：黄晓冬，电话：0591-87675237，邮箱bim@fjadi.com.cn。

　　附件：1．第二批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试点示范项目

　　　　　2．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试点示范项目验收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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